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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959

证券简称：百利科技 公告编号：

2024-009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亏损8,800万元到12,8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出现亏损。

● 预计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亏损25,000万元到29,000

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1月1日至 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亏损8,800万元到12,800万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出现亏损。

2、预计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亏损25,000万元到29,000万

元。

3、本期业绩预告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的初步测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58.85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1,115.31万元。

（二）基本每股收益：0.02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1、报告期内，杉杉项目由于公司与业主的变更谈判结果不及预期，业主负责的110KV变电站正式

送电不断延迟，现场无法成规模开展调试，验收及项目工期进一步拖延，施工成本持续增加等因素，杉

杉项目的预计亏损与上年相比预计增加3,900万元。

2、报告期内，受市场周期性波动、客户生产计划延期等因素影响，公司部分项目延迟开工，导致报

告期营业收入及毛利减少，以及公司经营成本费用上升。

（二）资产减值影响

1、长期股权投资减值的影响

受上游原材料及燃料供应价格的上涨以及其产业延伸投资进度的延迟，潞宝兴海的经营业绩不及

预期，公司预计对山西潞宝兴海新材料有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8,500万元到10,500万

元。

2、商誉减值的影响

结合行业发展、市场变化和实际经营情况等因素，公司测算对全资子公司武汉炼化工程设计有限

责任公司的商誉出现明显减值迹象，预计计提商誉减值金额为1,155万元。

四、风险提示

由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尚未完成，经审计财务数据与业绩预告可能存在差异，由此

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不确定因素。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事项与年审会计师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年审会计师关于本报告期的业绩

预告数据不存在重大分歧。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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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2、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

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200万元到-2200万元，同比下降

112.27%到108.44%。 与上年同期（重述后财务数据）相比，同比下降112.27%到108.44%。

（2）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7200万元到-6200万元，同比下降

129.52%到125.42%。 与上年同期（重述后财务数据）相比，同比下降129.51%到125.41%。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但公司就本次业绩预告相关事项与会计师事

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方面不存在分歧。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1、重述前财务数据（法定披露数据）

2022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6,079.36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4,394.07万元。

2、重述后财务数据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财会[2022]31号），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

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公司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需对上年

同期数进行重述。

重述后， 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081.35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4,396.06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碳酸亚乙烯酯（VC）和氟代碳酸乙烯酯（FEC）的销量同比增加约44%，

但新能源添加剂市场竞争激烈，国内各生产企业产能扩张和释放速度阶段性大于市场增长速度，公司

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出现大幅下降，同时因公司新增产能的投产，相应折旧费用增加导致单位成本上涨，

叠加存货跌价影响因素，因此公司2023年度业绩出现大幅下滑。

2024年度，公司将积极面对市场不利因素，全面优化企业治理，狠抓生产经营管理和技术创新，加

强精益管理和成本管控等，多举措推动管理效能的提升，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降低不利因

素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所载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尚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3年年度

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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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

材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1,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

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900万元。

2.公司本次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2,35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68,848万元。

3.公司本次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9,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

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0,921万元。

4.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

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3,505万元。

5.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9,894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

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09,682万元。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公司为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

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3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公司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及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使用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的综合授信额度32,350万元、49,000万元及3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同意公司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

9,894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已经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司洪泽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22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136,650,443.32元，总负债为2,

251,894,850.09元，净资产为884,755,593.23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952,413,373.99元，净利润6,

308,530.11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3年9月 30日，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

208,352,723.23元，总负债为2,342,578,894.60元，净资产为865,773,828.63元，2023年1-9月实现

营业收入589,080,593.02元，净利润-18,981,764.60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 仇健

经营范围：药品零售、生活美容服务、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

的零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76.31%股权 ，其他自然人股东持有其

23.69%股权

截止2022年12月31日，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691,682,581.72元，总负债为5,

112,268,908.89元，净资产为579,413,672.83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1,515,335,221.50元，净利润

-69,303,375.62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3年9月 30日，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5,447,547,908.26元，总负债为4,861,545,664.19元，净资产为586,002,244.07元，2023年1-9

月实现营业收入1,183,983,270.82元，净利润6,588,571.24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陈波

经营范围：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水泥制品制造、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64.61%股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亚泰

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33.69%股权、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持有其 1.70%股权

截止2022年12月31日，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105,890,140.24元， 总负债为2,

646,845,824.72元， 净资产为459,044,315.52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561,126,769.70元， 净利润

-87,809,184.30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3年9月30日，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758,664,081.98元，总负债为2,760,894,382.97元，净资产为-2,230,300.99元，2023年1-9月实现

营业收入496,669,770.34元，净利润-113,558,916.51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磐石市明城镇

法定代表人：陈波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石灰石购销、水泥混凝土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

限公司（荷兰）间接持有其26%股权

截止2022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651,668,531.90元，总负债为1,

685,602,477.02元，净资产为 966,066,054.88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554,611,141.84元，净利润

-223,441,309.56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 2023�年 9月 30�日，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

资产为 2,287,395,779.01元，总负债为 1,442,497,639.81元，净资产为 844,898,139.20元，2023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309,925,682.48元，净利润 -121,167,915.68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 74%股权 ，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

公司（荷兰）间接持有其26%股权

截止2022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143,378,829.84元， 总负债为3,901,

700,460.92元， 净资产为2,241,678,368.92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1,454,696,882.29元， 净利润

-69,892,404.66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3年9月30日，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

680,837,289.97元，总负债为3,660,731,204.97元，净资产为2,020,106,085.00元，2023年1-9月实

现营业收入889,984,986.75元，净利润-226,349,462.14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人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被担保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

担保金额

（万元）

2022年末资产

负债率（%）

2023年9月末资

产负债率（%）

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0 31,000 71.79 73.02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6.31 32,350 89.82 89.24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90.80 49,000 85.22 100.08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74 30,000 63.57 63.06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74 9,894 63.51 64.4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为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31,

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授信期限1年。

2、公司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及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

限公司分别使用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的综合授信额度32,350万元、

49,000万元及3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授信期限1年。

3、 公司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

9,894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授信期限1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系为满足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公司拥有被担保

人的控制权，被担保人的其余股东均未提供相应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出席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上述担保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123,083.80万元，占公司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

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116.72%，全部为对合并报表所属子公司的担保。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4-003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于2024年1月30日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5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5名，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为强化薪酬分配在“经营创利、推进高质量发展” 等方面的激励和约束作

用，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决定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进行调整，以2023年度薪酬标准为

基础下调20%，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融资的议案。

鉴于公司部分综合授信及流动资金借款即将到期，同意公司继续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251,150万元，其中公司用信额度109,900万元，期限1年；同意公司继续

在长春宽城融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流动资金借款 800�万元，期限1年，并以公司所属子公司

亚泰集团图们水泥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图们市长安镇厂区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为其提供抵押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公司为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

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3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公司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及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使用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的综合授信额度32,350万元、49,000万元及3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同意公司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

9,894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1,123,083.80万元，占公司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116.72%，全部为对合并报表所属子公司的担保。 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4-005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净利润为负值。

● 经公司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3年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330,000万元到-490,000万元；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为-329,243万元到-489,243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 经公司初步测算， 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30,000万元到

-490,000万元。

2、经公司初步测算，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29,243万元到-489,243万元。

3、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45,434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374,518万元。

（二）每股收益：-1.06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水泥需求总量呈下降趋势，受市场需求偏弱、竞争加剧、价格大幅下降等因素影响，公

司水泥熟料和商品混凝土毛利率大幅下降，导致公司建材产业亏损。

2、报告期内，房地产行业仍处于深度调整阶段，公司地产企业商品房量价承压，公司根据市场情况

动态调整经营及销售策略，加大去化力度，结转项目毛利率保持低位，导致公司地产产业亏损。

3、报告期内，公司结合当前市场情况，在谨慎性原则下对具有减值迹象的建材、地产项目计提资产

减值损失。

四、风险提示

公司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不确定因素：天津一级土地整理项目坏账准备计提

比例尚不确定。 公司已就该不确定因素与年审会计师进行沟通，目前尚无法具体确定。

上述坏账准备范围约为0到140,000万元，剔除上述不确定因素影响后，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30,000万元到-350,000万元。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 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3年年

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24-001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0%以上的情形。

● 经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600万元到9,000万元， 同比减少73%到63%。 预计

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1,200万元到-7,100万元， 同比

减少216%到173%。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600万元到9,000万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17,741万元到15,341万元，同比减少73%到63%。

预计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1,200万元到-7,100万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20,867万元到16,767万元，同比减少216%到173%。

（三）本次年度业绩预告数据是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测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

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4,341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9,667万元。

（二）每股收益：0.0745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报告期内，受市场等因素影响，公司房地产销售面积及销售金额较去年同期

下降，同时，为加快公司销售及现金回笼，公司对部分项目售价进行下调，导致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

期下降；公司结合当前市场情况拟对部分项目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本期公司关闭亏损门店，处置了使用权资产，产生较大的资产处置收

益，非经常性损益较上年同期增加，预计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为负值。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的初步核算结果，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具体准确的财务

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872

证券简称：中炬高新 公告编号：

2024-007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净利润实现扭亏为盈的情形。

2.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5.34亿元到18.41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

4.72亿元到5.67亿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5.34亿元到

18.41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21.26亿元至24.33亿元，将扭亏为盈。

2. 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4.72亿元到5.67亿

元。

(三)本次业绩预告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2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5.56亿元。

(二)每股收益：-0.7682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与中山火炬工业联合有限公司（简称：工业联合）就三起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纠纷案【案号：（2020）粤20民初109号案、（2020）粤20民初110号案、（2020）粤2071民初26738号

案】的诉讼处理达成意向和解。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28日披露的《中炬高新关于重大诉讼

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4）。

鉴于目前双方已就意向和解的内容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依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目前证据表明

上述诉讼案件的和解事项在2023年已经存在，且撤诉程序无实质障碍，计提的预计负债可以转回。预计

负债的转回将增加当期损益，即2022年计提的预计负债11.78亿元将计入营业外收入，而2023年上半年

计提的预计负债17.47亿元将冲回，公司出现业绩盈利情况。

四、风险提示

公司及工业联合尚需依据双方初步达成的意向和解约定完成向法院申请撤诉等手续，具有不确定

性，最终的诉讼处理以法院出具的司法文书为准，公司将根据相关进展及时披露信息。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除上述诉讼处理事

项外，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相关财务报表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3年年

度报告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880

证券简称：

ST

南卫 公告编号：

2024-003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年度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出现以下

情形披露业绩预告：公司2023年年度净利润为负值；

● 公司预计2023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000万元至-11,000万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3,880万元至-10,880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000万元至

-11,000万元，将出现亏损。

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3,880万元至

-10,880万元。

（三）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64.87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1,926.38万元。

（二）每股收益：-0.05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的影响

1、报告期内，丁腈手套市场需求趋稳，但近几年丁腈手套产能供给大量增加，市场需求的增长无法

短期消化爆发式扩张的产能，市场价格竞争激烈，当前处于历史低位。公司新增的手套业务产线在本年

年初基本建成，因投产初期产能未充分利用，受市场需求和销售价格波动的影响，导致公司丁腈手套业

务出现大幅亏损。 出于谨慎性原则， 公司对丁腈手套相关存货及固定资产计提减值损失等影响约5,

000万元至6,000万元, 最终计提商减值准备金额需根据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数

据确定。

2、丁腈手套市场需求大幅变化，丁腈手套价格大幅回落，导致公司部分客户终端销售困难，同时部

分供应商经营状况恶化。 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该类往来款项计提坏账准备影响约2,400万元左右。

3、报告期内，丁腈手套相关设备逐步陆续转固，相关资金成本的影响约1,500万元。

（二）非经常性损益影响

影响公司本次业绩预告的非经常性损益事项主要有非流动资产处置及政府补助等。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司

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但由于时间关系相关被投资公司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其目前业绩预估数据的准确性可能会对公司本次预告数据有一定影响。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3年年报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1日

证券代码：

688004

证券简称：博汇科技 公告编号：

2024-001

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经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3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18,000.00万元到20,0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1,598.49万元到3,

598.49万元，同比增加9.75%到21.94%。

2、预计2023年度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50.00万元到-3,300.00万

元。

3、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4,150.00万元到-3,500.00万元。

4、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

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3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8,000.00万元到20,000.00万元，与上年

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1,598.49万元到3,598.49万元，同比增加9.75%到21.94%。

（2）预计2023年度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50.00万元到-3,300.00

万元。

（3）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4,150.00万元到-3,500.00万元。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2022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401.51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41.81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314.30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报告期内，随着社会经济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公司加大营销活动力度拓展市场，同时积极推动在

执行项目交付工作，当期完成验收确认收入的项目数量及金额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近年来受大环境影响，一方面，部分客户及项目预算减少，行业市场竞争加剧，一定程度上压缩了

部分项目的利润空间。另一方面，受不同项目需求差异影响，报告期内完成验收的项目产品构成中外购

商品占比同比有所上升，核心自产产品占比同比有所下降。以上因素综合影响，导致报告期内毛利率较

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二）费用增加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为持续提升技术实力，增加自研产品竞争力，进一步加大了研发投入，研发费用有

所增加。

另外，社会经济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销售人员积极拓展市场，差旅交通及业务招待费较上年同期

有所增长。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计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核算数据，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司就本报告期业绩预

告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3年年报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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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54,100.00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长8,750.73万元左右，同比增长6.02%左右。

2、预计2023年年度研发费用为196,400.00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42,037.34万元左右，

同比减少17.63%左右。

3、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25,000.00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亏

损减少13,804.99万元左右，同比亏损减少5.78%左右。

4、 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227,900.00万元左

右，与上年同期相比亏损减少17,119.76万元左右，同比亏损减少6.99%左右。

（三）本次业绩预告情况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2022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5,349.27万元。

（二）2022年度研发费用为238,437.34万元。

（三）2022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38,804.99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45,019.76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增长，主要系商业化药品的销售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有所增长。 截

至报告期末，公司已有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商品名：拓益?）、阿达木单抗注射液（商品名：君迈康?）

和氢溴酸氘瑞米德韦片（商品名：民得维?）三款商业化药品，药品销售收入不断增长，公司自身造血能

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报告期内，拓益?新增3项适应症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

品目录（2023年）》（以下简称“国家医保目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有6项适应症纳入国家医保目

录；民得维?用于轻中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以下简称“COVID-19” ）的成年患者的适应症首次纳入

正式国家医保目录；君迈康?已获批的8项适应症继续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随着已获批产品和适应症纳

入国家医保目录后可及性的提高，以及未来更多产品和适应症的陆续获批，公司将持续加强商业化能

力。

公司亦持续拓展全球商业化网络， 报告期内， 公司与Dr. � Reddy’ s� Laboratories� Limited、

Rxilient� Biotech� Pte.� Ltd.就核心产品特瑞普利单抗在拉丁美洲、印度、南非、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

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达成商业化合作；特瑞普利单抗（美国商品名：LOQTORZI?）的生物制品许可申

请（BLA）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基于上述事件，公司在报告期内取得了相对应

的首付款及里程碑收入。

（二）公司2023年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仍出现亏损，亏损金额与上年同期相比有所

减少，主要系公司在营业收入增加的同时加强各项费用管控，优化资源配置，聚焦更有潜力的研发管

线。报告期内，预计公司研发费用为196,400.00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7.63%左右。公司在控

制研发费用的同时维持了核心管线的高效推进，并取得多项进展。 报告期内，拓益?用于可切除非小细

胞肺癌患者围手术期治疗的新适应症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

批准，用于晚期三阴性乳腺癌治疗、晚期肾细胞癌一线治疗、广泛期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的新适应症上

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一线治疗黑色素瘤的III期临床研究达到主要研究终点；民得维?用于治疗

轻中度COVID-19的成年患者获得国家药监局附条件批准上市；公司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进入临床开

发阶段（first-in-human）的抗肿瘤抗BTLA单抗tifcemalimab（项目代号：TAB004/JS004）联合特

瑞普利单抗作为局限期小细胞肺癌放化疗后未进展患者的巩固治疗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国际多

中心III期临床研究已完成全球首例受试者入组（FPI）及首次给药，tifcemalimab用于治疗经典型霍奇

金淋巴瘤（cHL）的随机、开放、阳性对照、多中心III期临床研究已正式启动；重组人源化抗PCSK9单克

隆抗体注射液昂戈瑞西单抗（项目代号：JS002）的新药上市申请已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重组人源化

抗IL-17A单克隆抗体（项目代号：JS005）已进入III期注册临床研究。 此外，多项处于早期研发阶段产

品的临床研究正在有序推进。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3年年度

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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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4年1月30日，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公司参股公司

上海安领科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领科” ）签订了《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安领科委托公

司进行细胞株开发及原液、制剂生产，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系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不会影响公司的经营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本次交易而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冯辉先生回避表决，该

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交易概述

公司与安领科签订了《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安领科委托公司进行细胞株开发及原液、制剂生

产，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关联

交易均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1%以上。

2024年1月3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董事冯辉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非执行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非执行董事冯辉先生为安领科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安领科为公司关联方。

（二）关联方情况说明

名称：上海安领科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法定代表人：冯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1,207,257元

成立时间：2023年6月27日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云樱路98号2幢二层218室

主营业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公司将就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与相关

方签署合同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关联方履约能力，如果

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一）签署主体：安领科（甲方）、公司（乙方）

（二）签署日期：2024年1月30日

（三）有效期限：2024年1月30日至2025年6月30日

（四）生效条件：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主要内容：安领科委托公司进行细胞株开发及原液、制剂生产，合同金额预计为人民币4,000

万元，安领科将根据项目时间节点的约定向公司分期支付费用，其中，安领科将于合同签署及收到等额

含税金额增值税发票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首付款人民币1,190万元，于项目1、项目2、项目3的相关委

托完成后分别支付人民币840万元、人民币770万元、人民币1,200万元。

（六）定价情况：本次交易价格的制定遵循公平、自愿、互惠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由双方协

商确定交易价格。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安领科的日常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具有

成熟的生物医药研发技术及经验，安领科为了尽快推进其相关药物研发工作，委托公司进行细胞株开

发及原液、制剂生产。 本次交易价格的制定遵循公平、自愿、互惠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由双方协

商确定交易价格，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系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不会影响公司的经营

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本次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程序

2024年1月3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董事冯辉先生回避表决，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经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

大法律障碍。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系正常市场行为，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

要，遵循市场化原则进行。本次交易遵循公平、自愿、互惠的原则，定价合理、公允，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

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的有关规定。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本次交易系正常市场行为，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遵循市场化原则进

行。本次交易遵循公平、自愿、互惠的原则，定价合理、公允，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的有关规定。 本次交易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履行了相关的决策程序，在表决

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本次交易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交易。

（三）保荐机构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就公司本次交易进行了核查，并发

表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

见和同意上述交易的独立意见，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

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系正常市场行为，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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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0%以上的情形。

●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预计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6,000万元到11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159,126万元到183,126万元，

同比减少59%到68%。 预计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8,

000万元到42,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190,889万元到204,889万元，同比

减少82%到88%。

● 本期业绩同比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内受碳酸锂价格大幅下降、市场竞争加剧等影响，公司权益

法核算的巴斯夫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受价格承压影响，负极行业利润空间缩

窄，同时公司非核心业务电解液和光伏由盈转亏及本期预计将对商誉等计提减值准备所致。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6,000万元到110,

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159,126万元到183,126万元，同比减少59%到

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8,000万元到42,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

（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190,889万元到204,889万元，同比减少82%到88%。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9,126.2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232,889.48万元。

（二）每股收益：1.23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受碳酸锂价格大幅下降、市场竞争加剧等影响，公司权益法核算的巴斯夫杉杉电池材料

有限公司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上游原材料价格下降、石墨化加工价格下调以及行业供需变化导致竞

争加剧等多因素带动负极价格整体下行，受价格承压影响，负极行业利润空间缩窄；公司非核心业务电

解液和光伏由盈转为亏损，对公司业绩亦造成一定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电解液和光伏

业务的股权出售；同时结合行业市场变化和实际经营情况等因素，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本期预计将对

商誉等计提减值准备。

四、风险提示

基于公司财务部门根据自身专业判断，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

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3年年度

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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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近岸蛋白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4,500万元到15,40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1,955万元到11,055万元，同比减少45.19%到41.79%。

2、公司预计202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50万元至1,40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7,792万元到7,642万元，同比下降86.18%到84.52%。

3、 公司预计2023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万元至-600万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8,510万元到8,360万元，同比下降109.67%到107.73%。

（三）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公司2022年度营业收入：26,455.3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041.67万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759.69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面对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下行、行业周期性变化等因素，专注各项常规业务，夯实

重组蛋白核心竞争力，不断丰富靶点蛋白、细胞因子、重组抗体、酶及试剂产品线，完善并强化针对10余

个细分应用市场的完整解决方案，积极进行海外市场推广，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人效等措施逐步消化

新冠影响，增加了可持续发展业务。2023年常规业务相关收入同比增加约14%，但受疫情防控类产品业

务收入回落，以及mRNA原料酶及试剂在非新冠疫苗、肿瘤疫苗、蛋白替代等领域尚未放量影响，公司

2023年度整体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减少。

2、公司始终坚持“专注底层创新，赋能生物医药行业” 的初心， 为更好地助力下游客户研发及中

长期发展需求，持续在mRNA疫苗药物、抗体药、基因与细胞治疗、体外诊断、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类器

官等多个领域加大技术和研发投入，积极推进新技术、新产品布局，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进一步巩固公

司的技术优势，研发费用较同期有所增加。

3、为了进一步拓展业务覆盖领域，公司扩充营销团队，强化品牌建设和数字化营销，奔赴海内外参

加行业交流，2023年度客户数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为2024年海内外业务拓展奠定基础，销售费用

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4、公司优化人员结构，调整人员规模，进一步提高人效，相关举措对净利润的正向影响尚未在报告

期内体现，2024年公司将进一步强化降本增效措施，拓展公司盈利空间。

四、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3年年报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近岸蛋白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1日


